Kierkegaard, Sfren Aabye 祁克果（1813～55） 從哲學的角度來說，祁克果可說是存在主義（Existenti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435,Name=Existentialism}）*之父。他反對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*的哲學，強調個人的決定，私人在真實又有限的存在下要與真理發生緊密的關係。真理若是真理，就必須「對我」是真理。
從宗教的角度而言，他是透過作品來指出什麼叫做基督徒，這跟當代丹麥國家教會的「掛名基督徒」是全不一樣的。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他完全反對純以理性來處理信仰的問題，認為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*是重要無比，而倫理決定亦是不能或缺。
祁克果是在哥本哈根出生和受教育。一生中有三個事件深深影響著他的為人及其作品。
1.他的父親米其爾（Mikae/l）是個嚴父，祁克果是在他的陰影下長大。米其爾本人亦是一生活在罪咎下，認為他年輕時咒詛神的罪永不得赦免。他要求祁克果在學業上有成，祁克果亦在責任、焦慮和罪咎下，努力以赴，討好他的父親。但當祁克果發覺他父親在道德上並不是那麼高尚，他父親的權柄倒台，他整個人就垮了；現在他要重新找出生存的意義，和為自己活是什麼意思。有一段時間，他的道德生活一塌糊塗，但自我拓展引領他走向悔改與信心的道路。
2.祁克果恢復他對學問的熱切追求，還開始在信義會的教會任牧職。及後，他與奧仙（Regine Olsen）深深相戀，還訂了婚；祁克果突然有一種很深的不配感，覺得自己配不上奧仙，也不配作牧師，他從二者抽身而退。後來他以亞伯拉罕獻以撒，來解釋他把奧仙獻在壇上，以回應神的呼召。對亞伯拉罕來說，把應許的兒子獻在壇上，既是一吊詭，也是與倫理有衝突的，但神的命令高過人的理性和倫理；對他來說，與奧仙解除婚約正是作真門徒的記號，不管有多孤單，與常理有多大的衝突。
3.現在祁克果是過著完全孤獨的生活，卻以無比熱情投入寫作中，在他餘下十二年的日子，一共寫了超過二十本書籍。但第三個事件叫他陷入更大的痛苦中。他攻擊水準低落的諷剌報紙The Corsair，報紙則以祁克果為攻擊的目標，把他當作一個公眾的小丑來看待，使他在丹麥成為被人恥笑的對象。祁克果認為這是作真基督徒順服的代價，應以此來比較當時丹麥教會內「掛名的基督徒」。
個人主義
祁克果的一生似乎正能說明兩種信仰經驗︰個人真正的，也是一手經歷的信仰；只知接受二手經驗的假信仰。祁克果說︰「最糟的逃避方法，是隱沒在群眾背後逃避神的監管……以為這樣就可以不必聆聽神對個人發出的聲音」（Purity of Heart is to Will One Thing, London, 21961, p. 163）。他繼續說︰「每一個人都必須向神交帳。」在俗世的存在主義中，就如由尼采（Nietzsche{\LinkToBook:TopicID=854,Name=Nietzsche, Friedrich}）*到卡謬和沙特，這個原則是完全被忽略的。什麼叫做真實的存在呢？那就是丟掉西方中產階級的傳統，拒絕扮演早被定規下來的角色。但祁克果的批評主要是針對二手基督教信仰而發的。「基督教是因著擴展而被摧毀的──被幾百萬掛名的基督徒……」（Attack upon 'Christendom', London, 1944, p. 237）。所謂「基督教國家」是人「精心策畫，目的是要用幾百萬人搞得神暈頭轉向，以致祂不知道自己受騙，原來幾百萬人中竟然沒一個是基督徒」（同上，p. 127）。信仰的歷煉必然是個人獨自面對著神；祁克果為自己選擇的座右銘就是「那個人」；他為自己的個人主義付出代價。在他把自己與教會分割開來時，他的信仰常常經歷痛苦的懷疑，卻認為這是真實性的標記。
參與性和主體性
人不能消極地從別人獲得真理，因為從作為主體性的個人，他要得到真理，就一定要主動地與真理發生關係。按祁克果的思想體系來說，這是個十分重要的思想，「人若不是主動地與真理發生關係，他就不能擁有真理，因為他沒有門徑」（The Concept of Irony, London, 1966, p. 340）。祁克果所謂「成為主體的工作」，就是積極地參與抉擇、掙扎與回應。但他用的「主體性」一詞，卻絕不等於個人任意地把自己的見解高置於客觀事實之上；他給主體性定義為「使變得敏銳，成為一個『我』，而不是被磨鈍而成為第三者」（Journals, London and Princeton, NJ, 1938, p. 533）。「客觀性的重點乃在到底說了什麼；主觀性的重點是它是怎樣說……因此主觀性成了真理」（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, Princeton, NJ, 1941, p. 181）。
有限性與間接溝通
祁克果諷刺黑格爾（Hegel{\LinkToBook:TopicID=543,Name=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黑格爾}）*的哲學為「系統」（'the System'），說他竟然宣稱人可以「永恆地、神聖地、以神為中心地」認識實體，而事實上，哲學家「只是一個不濟的存在體，毫無能力永恆地、神聖地、以神為中心地認識永恆」（同上，p. 190）。祁克果不像俗世的存在主義者，把真理衰減成個人的「觀點」。他強調真理是間接地或以辯證方式來傳給個人。真理是不能衰減成一個包裹模樣，可以放在托盤呈獻給人。早期的祁克果愛用筆名發表文章，讓讀者自行判斷什麼才是真知灼見；他自己仍然堅持人只能透過掙扎、直接接觸和抉擇，才是達到真理的途徑。我們不能坐在安樂椅來「綜覽」真理，它是完全在人的有限性之上或之外。「真理在這人或那人的口中完全成為謬論」（同上，p. 181）。
祁克果在世的時候，可說在丹麥之外是沒幾個人認識的，到了二十世紀，他的作品被譯成很多國的文字，透過像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*、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*，及麥夸里（Macquarrie{\LinkToBook:TopicID=760,Name=Macquarrie, John}）*等神學家的作品，祁克果被公認為影響二十世紀神學界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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